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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
采 购 需 求



项目名称：电工器材厂宿舍地块周边路网建筑垃圾处置项目
采购单位：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丁卯街道办事处
编制单位：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丁卯街道办事处
编制时间：        2025年9月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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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一、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，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。
二、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。
三、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，编制时应删除。
四、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，并调整相应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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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需求调查情况
（一）是否开展需求调查
否
（二）需求调查方式
无
（三）需求调查对象
无
（四）需求调查结果
无
二、需求清单
（一）项目概况
项目地点：镇江市经开区丁卯电工器材厂宿舍南侧
采购内容：对电工器材厂宿舍地块周边路网实施范围内的建筑垃圾现场预处理（含便道、围挡临时设施等）、开挖、清理、运输、终端处置、场地平整及后续服务等。
建筑垃圾处置现状：位于电工器材厂宿舍地块周边路网，本项目所述的建筑垃圾是以建筑垃圾为主，经调查为“无风险”建筑垃圾。
为使供应商对本项目有更充分、更直观的了解，请供应商自行前往现场踏勘，踏勘地点：镇江市经开区丁卯电工器材厂宿舍南侧。
合同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
（二）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
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预算： 7457216 元
（三）采购标的汇总表
	包号
	序号
	标的名称
	品目
分类编码
	计量
单位
	数量
	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	有无强制或优先采购环保节能产品
	是否进口

	1
	1
	电工器材厂宿舍地块周边路网建筑垃圾处置项目
	C13050200垃圾处理服务
	项
	1
	是
	否
	否


（四）技术商务要求
[bookmark: _Hlk211937554]1.本项目采购人对建筑垃圾处置不强制要求设置暂存场所，由供应商根据终端处置接收能力而定，若确需临时暂存场所的，由供应商自行解决，费用含在报价中。 
★2.供应商服务实施过程中应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及与采购需求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依法依规处理处置。（提供承诺函，见格式）
★3.供应商提供科学合理、环保规范的处置方案，规范建筑垃圾处置流程，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到运输安全、处置到位、杜绝二次污染。（提供承诺函，见格式）
★4.供应商负责项目统筹管理、预处理、清理、运输、终端处置等相关工作并对处置过程及结果负全部责任。（提供承诺函，见格式）
5.本项目处置以建筑垃圾为主，供应商规范实施堆填物分类运输处置。
6.将建筑垃圾违规堆填点彻底清挖，对开挖物进行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处置，且清挖后场地应达到相应土地利用标准的综合整治措施。
7.建筑垃圾处置需符合《江苏省建筑垃圾违规堆填点整治技术指南》、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》CJJ/T134、《镇江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：
（1）整治前应勘察、排查、消除周边易发生火灾、自然边坡失稳、地埋和架空管线、周边建筑物和构筑物等安全事故隐患点。
（2）整治过程中要做好堆体覆盖、隔声降噪、环境监测等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江苏省相关标准规定。
（3）整治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严禁随意处置，应收集处理并满足GB16889的要求。
（4）垃圾开挖作业、运输车辆应选择低噪声产品，作业过程中应采取有效降噪措施，使场界噪声达到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GB12523的要求，作业车间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GBZ1 的要求。
（5）作业场所应设道路行车指示、安全标志、环境卫生设施等标志或标识。
（6）作业期间的安全卫生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。
（7）作业单位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卫生专业培训，特种作业必须持特种作业资格证上岗。
（8）工地出入口和消纳场地出入口，必须采取硬化措施并配备冲洗设备，车辆不得带泥上路，在运输建筑垃圾的道路上，应配备足够保洁人员，及时清洁、冲洗路面，每日十八时前必须清理完毕。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，不得擅自在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期间从事有噪声的装卸及运输作业。
（9）供应商在运输建筑垃圾时，应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，并按照核准规定的运输路线、时间、地点（消纳场所）进行弃置，不得乱倾倒。运输中应当保持整洁、卫生和车况良好，保持密闭状态，不得超载或带泥行驶，不得丢弃或者沿途抛、洒、扬、滴、漏建筑垃圾，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；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筑垃圾。
（10）供应商或者供应商的车辆应当服从相关部门的依法检查。
（11）供应商应当加强对运输车辆机械装置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设备设施完好、整洁，并保持车身整洁，各种标识完好。
（12）作业期间应在堆填点周边设置地表沉降位移监测点，施工期间密切观 察周边地表沉降情况，一经发现安全隐患存在，应立即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消除隐 患。
5.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需加装GPS等定位系统，可动态获取车辆位置、运行轨迹等关键信息，实现对车辆运行状态的全方位、全时段监控与管理。
6.供应商在处置过程中须做好现场扬尘管控措施，确保运输过程不产生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，切实做好建筑垃圾的预处理（含便道、围挡临时设施等）、开挖、清理、运输，不造成二次污染。
7.因供应商处置过程违法违规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供应商负责承担，与采购人无关。如因违规处置行为被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，在最终结算时采购人将予以处罚金额的双倍扣除。
8.建筑垃圾处置过程中，供应商应及时向采购人通报清运进度及现场其他特殊情况。
9.现场清理完成后，供应商必须对现场进行平整，且清运过程中须保存相关影像、台账资料，服务工作全部实施完成后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封场或终止。
（五）验收标准
1.按现行国家法律、地方规定及《江苏省建筑垃圾违规堆填点整治技指南》《镇江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等要求由采购人组织验收。
2.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1）对处置全过程是否规范进行形式审查（如：车辆GPS全方位、全时段监控与管理，建筑垃圾标准规范处置流程）；
（2）对处置场地是否净地进行检查；
（3）确定结算处置方量；
（4）对终端处置进行抽查、监督。
（六）报价及结算要求
1.本项目采用全费用综合单价报价方式，投标报价应包括本次采购内容及范围内【现场预处理（含便道、围挡临时设施等）、开挖、清理、运输、终端处置、场地平整及后续服务等】所提供的服务已支付或将支付的所有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、机械费、材料费、运输费、处置费、管理费、招标代理费、税金、利润并包含场地平整、后续服务等相关事宜产生的所有费用。
2.本项目处置以建筑垃圾为主，供应商的投标报价需充分考虑上述因素，并将其含在报价中，无论处置现场实际现状如何，综合单价均不作调整，且视为投标报价中已考虑全部的处置费用。
3.本项目工作量清单中的清运处置量为暂估，最终根据实际清运处置方量数进行结算，结算单价按中标单价执行。
4.大型机械进退场费：供应商根据项目特点自行考虑包干使用，并含在报价中，结算时不再另行计费。
5.临时设施费：供应商根据项目特点自行考虑包干使用，并含在报价中，结算时不再另行计费。
6.采购人不提供弃土、堆放等场地，由供应商自行考虑。
7.建筑垃圾装车外运，运距由供应商自行考虑，运距包干使用，结算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。
8.现状管线保护、现状管线迁改、现状路面保护、现场临时接水接电由供应商自行考虑，并将其含在报价中，结算时不再另行计费。
9.工作量清单中项目特征、工作内容描述的完整程度，准确性，不影响供应商按相应规范要求实施。
（七）分包与转包
本项目不得转包及分包。
（六）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付合同价款的10%作为预付款（乙方放弃预付款的除外）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40%，结算审核后付至审定价的70%，余款待履约结束一年后付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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